附件4

考生诚信承诺书
本人应聘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（石家庄行政学院、石家庄市社会主义学院、河北正定干部学院）专业技术岗位，已阅读选聘公告中的所有内容，在此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保证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等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如有虚假信息、造假行为以及错填漏填情况，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
二、自觉服从选聘单位的统一安排，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
三、保证在考试过程中诚实守信，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及相关规定，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。如有违规、违纪、违法行为，自愿接受依据有关规定做出的处罚决定。
四、资格审查、体检以及考察公示过程中，如因不符合招聘公告中规定的相关条件及相关标准被取消资格，本人服从决定。
五、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应聘人员签名：（手写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